
附件2

石屏县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1.项目名称

石屏县城区环卫保洁专项资金  
2.立项依据

    石屏县城市路灯节能减排升级改造及运行维护管理和新增城区清扫保洁面积、公厕管理专题会议纪要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项目基本概况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民生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602社会管理服务类

	
	项目主码
	L306020500031
	项目副码
	120005002

	
	项目名称
	石屏县城区环卫保洁专项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1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1年1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刚性支出政策分类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合计
	10,629,469.87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10,629,469.87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3174434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报人员
	李杨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石屏县城区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王跃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4855284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622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2443570714@qq.com


5.项目实施内容

县城区街道划分一、二、三级，清扫保洁做到无废弃堆积物、无果皮纸屑等、路面净、人行道净、边角净、沟眼净、花坛树坑内及周围净。一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采取洗扫加冲刷的模式。二级道路保洁要求：具备条件的实行机械化洗扫作业，每天对车道、铺道、人行道洗扫、清扫2遍。三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具备条件的实行机械化洗扫作业，每天扫一遍，特殊情况随时进行洗扫。垃圾应及时清运，严禁焚烧垃圾、果皮箱、垃圾箱、道路中心护栏、公交站点公益广告牌、线杆、灯箱、路灯杆等设施保洁由专人负责，并配备专业擦洗工具，实行专业化保洁，确保整洁无积尘。

6.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21年安排10629469.87元。

7.项目实施计划

通过全面提升环卫保洁营造良好环境，建设宜居环境的要求，促进县环境卫生社会事业发展。

8.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城区整体环境质量，创建适合居住环境，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90%。
项目二： 

1.项目名称

石屏县城市路灯运行维护管理专项资金
2.立项依据

石屏县城市路灯节能减排升级改造及运行维护管理和新增城区清扫保洁面积、公厕管理专题会议纪要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项目基本概况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民生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602社会管理服务类

	
	项目主码
	L306020500030
	项目副码
	120005002

	
	项目名称
	石屏县城市路灯运行维护管理专项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1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1年1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1203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刚性支出政策分类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合计
	1,590,000.00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1,590,000.00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3064999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报人员
	李杨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石屏县县城城区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罗剑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4855284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622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107264314@qq.com


5.项目实施内容

用洪范LED照明产品和技术对现有的照明系统进行节能改造，同时对灯杆、变压器设施、电缆线路等配套设施设备进行检修或更新，从而节约路灯电费的支出。

6.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21年安排1590000.00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当地时令调节，4月至9月不低于10小时／天，１０月至次年３月不低于１３小时/天，改造后所改造的传统灯具满足城市道路设计标准（除LED以外照明灯具）节电率不低于75%。

8.项目实施成效

方便群众、美化城区整体环境，节约用电，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90%。

项目三： 

1.项目名称

石屏县省级示范村建设统贷利息专项资金

2.立项依据

石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石屏县人民政府关于向国开行贷款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2015-2019年）省级示范村建设的议案》的决议（石人发【2016】46号），石屏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南省2015-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省级统贷项目（基础设施部分）2016年石屏县示范村项目第二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石发改【2016】168号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项目基本概况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专项业务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504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主码
	S306020500028
	项目副码
	120005002

	
	项目名称
	石屏县省级示范村建设统贷利息专项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周期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1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1年1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120199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刚性支出政策分类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合计
	2159733.34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2159733.34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3174434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石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报人员
	李杨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石屏县坝心镇、异龙镇、宝秀镇、牛街镇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舒智勇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3174434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622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1205256267@qq.com


5.项目实施内容

实施小瑞城村、龙港村等21个省级示范村寨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内容主要为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公厕建设、道路硬化、供水、道路照明工程及村庄规划编制等。
6.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21年安排2159733.34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拟实施小瑞城村、龙港村等21个省级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道路硬化、供水、照明工程及村庄规划编制。新建高位水池4座、550立方米；供水机井1个；150立方米水池一座；购置消毒设施3套；架设给水管网4.6千米；设置消火栓163个。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6座，新建分散式污水设施843座；新建污水管道10.03千米，泄洪渠0.25千米；改造雨水沟3.47千米；排水沟渠5.8千米。新建垃圾房12座、垃圾池17个、购置垃圾收集车（电动三轮车）9辆、垃圾收集桶106个及垃圾箱84个。新建公厕25座，每座占地面积36平方米。硬化村内道路12420平方米；新建道路及景观道7643平方米；扩建修缮道路607.5平方米；修缮青石板路11200平方米。安装大阳能灯342盏。

8.项目实施成效

方便群众、美化城区整体环境，节约用电，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90%。

